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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陈江丁氏回族的宗族组织与汉化过程

郑振满

晋江县陈江丁氏族人
,

是泉州回族的重要支派之一
。

明清时代
。

陈江丁氏人文兴盛
,

为后

人留下了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
,

使之成为泉州回族史研究中的不可多得的典型例证
。

本文主要

依据明代陈江丁氏族谱中的有关资料
, ①考察丁氏早期宗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

,

并探讨宗族组

织对丁氏汉化过程的影响
。

陈江丁氏一世祖
“

节斋公
” ,

于宋元之际由苏州至泉州经商
,

居于泉州南门文山里
。

三世祖
“

硕德公
”
和四世祖

“
仁庵公

” ,

于元末
“

植业于城南之陈江二舍许
” ,

于是再次迁居至陈江
。

丁氏

一至三世祖
,

都是一脉单传
,

第四世始有兄弟四人
,

而老大幼荡
,

老三失传
,

老四是养子
,

只有老

二仁庵承继祖业
,

传育后代
。

仁庵生育三子
,

各有传人
,

分立为三大房
。

延及明末
,

陈江丁氏已
“

长育数千余指
,

聚处逾二百有余年
,

无远出而他涉
” 。②根据明末陈江丁氏的《世系表 》记载

,

其

六至十世的男丁数如下
:

第六世 10 人 ;
第七世 37 人 ;

第八世 58 人 ;
第九世 是权 人 ;

第十世 2切

人
。

此外
,

丁氏族内尚有因
“

行恶
”
而被除名者 8 人及

“

楼虏未回不表者 ,’3 人
。

由此可见
,

在明代

二百多年中
,

陈江丁氏已经发展为一个颇具规模的聚居宗族
。

洪武初年
,

丁仁庵为三子分立 户籍
,

而三子遂
“
三分遗业

,

各营其室
,

子孙随所继世而 祀

焉
。 ’ ,

③在此情况下
,

丁氏族人逐渐分化为若干不同的支派
。

丁仁庵 的六世孙丁衍夏
,

对本族第

五世以下的分枝状况有如下说明
:

仁祖诞生三子
,

鼎立起家
,

田庐资产连亘
,

缘地为名
。

今也
,

子孙居之
,

各 以地系也
。

长毅庵

公
,

讳妈保
,

地名隔壁后
。

今之守顺庆者
,

其最著也
。

季英杰公
,

讳福保
,

有子三人
,

二居倪头
,

一

居江头
。

有凛德化者
,

其著也
。

此二宗者… …因其地之所系
,

可知派之所 自
,

不复浑也
。

吾高祖

之父诚斋府君者
·

仁祖之中子
、

毅庵公之弟
、

英杰公之兄也
,

讳曰观保
,

今隶盐籍即其名矣
。

诚祖

有子四人
,

长曰恭
、

次曰宽
、

三曰信
、

四 曰敏
。

恭之居名新舍
。

在雁沟之前
,

而西顾诚祖祀焉
。

宽

之次子
、

三子
,

则居仁祖肇基之宅
,

名曰下舍
;其长子居隔壁后之左名曰屿头

,

以其聚于屿头女

也
。

信之居名上舍在隔壁后之前
。

敏乃吾高祖毅斋府君也… …居曰汾头
,

处上 (下 )舍之间
,

别

为一村
。 · ·

一吾诚祖而下此四宗者
,

其子孙呼于族
,

称于乡
,

亦名以居系
,

犹夫二大宗矣
。
④

在陈江丁氏的上述不同支派之间
,

由于拥有共同的祖膺
、

祖墓及某些祭产
,

从明初开始即

已形成以宗 {兆继承为基础的
“

继承式
”

宗族组织
。

不过
,

由于早期丁氏族人的汉化程度不高
,

对

祭祖活动未必十分重视
,

其宗族组织也是较为松散的
。

据说
,

丁硕德曾立下遗嘱
,

命诸子
“

即所

居营祠焉
” 。

⑤而在实际上
,

陈江丁氏祠堂之设
,

却是万历年间的事
。

丁氏一至三世祖的墓地离

陈江较远
,

明初曾交给当地的王氏
、

徐氏等家族代为看管
。

成 化年间
,

由于丁氏族人
“
扫除不

时
” ,

一至三世祖墓竟为徐氏所占夺
,

而有关祭产也被出卖以充讼 费
, “
乃至祭祀所需什不能存

一
” 。 ⑥这一时期的丁氏宗族组织

,

已经面临全面解体的危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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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中叶前后
,

丁氏族内有些较兴盛的支派
,

开始致力于科举仕途的进取
,

据丁氏族谱记载
,

自第八世以降
,

历代都有不少族人获得科举功名
。

如第八世有 2 人
,

第九世有 8 人
,

第十世有

10 人
。

随着族内士绅阶层的崛起
,

丁氏的宗族组织逐渐得到了强化
。

宏治 18 年
,

第八世丁仪由

进士而入仕途
。

正德 7 年
,

丁仪因奔母丧告假回乡
,

即奉父命与徐氏构讼
,

并出资赎回了一至三

世祖墓地
。 ⑦与此同时

,

有些丁氏族人认为 ,’4 卜谱无以收族人之心
,

而睦族之法宜不出于谱
” ,

于

是开始谋及修谱之事
。 ⑧正德 10 年

,

丁仪在《谱叙 》中记云
: “

大父毅斋公平生气概
,

尚义好施

与
,

尤厚于宗族
,

尝欲立谱以辑之
,

惜乎有志未就而卒
。

伯父讳嫦
.

欲继大父之志
.

亦未果而遴

段
。

功叔养静公讳彭
,

生平行义
,

尤以尊祖睦族为先
,

以为族既大而不复辑之
,

异 日
.

几何不涣散

乖离
,

相视如路人哉 !宏治甲寅春
,

延曾君钦仁以教族人之子弟
,

言谈间与议立谱蝶以承先 j
、
之

志
,

曾君因出彼家谱以相示
。

养静公用是按式立图分支
,

上 自始迁之祖
,

下逮厥子孙
,

凡 几世
,

谱

其名字
、

年寿
、

卒葬之大略
,

袭而藏之
。

其曲折细故未之尽也
,

其有功于宗族大矣
。 ”

丁养静所编

撰的族谱
,

据说
“

不能取信于族人
” ,

因而丁仪曾于公余重新修订
, “
删其繁

、

网其疑而纪其实
” 。

不过
,

丁仪不久后即
“

卒于官
” ,

未能完成这一使命
。 ⑨嘉靖至万历年间

,

丁仪之孙丁衍夏受族绅

丁 自申 (槐江 )之托
,

对历代史实作了较详尽的考订
,

终
_

于编成了一部体例完备
、

内容翔实的新

族谱
。

万历 1 5 年
,

丁衍夏在《族谱纪略引 )} 中记云
: “

衍夏蚤岁
,

捧汾祖 (丁仪 )遗书读之
,

得族谱

叙二
, · , ·

… 询其书则未就
。

忧虑二序无托
.

易逸也
。

年稚学浅
,

不敢 自任成书
,

但取吾高祖 毅斋

公一派录之
,

而冠二序于上
,

聊 以托勿逸耳
。

比岛夷乱兴
,

举宗旅散
,

失亡者多
。

思此时不辑
,

后

如有志于谱者
,

艰矣
。

乃合一族之宗支图之
,

以佚采择也
。

迩者槐江叔父图成其书
,

间以 故实考

究委之于夏
.

稿方就而叔父不起
。 ,’

一但夏于先后之所辑录者
、

在吾所 自出
,

为详存之
,

别为三

表
、

五纪
,

继二序之后
,

名曰 《汾溪志今
。

不言谱者
,

避二谱也
。 ”
丁衍夏编撰的

“

三表
、

五纪 ,’, 包括
“

世系表
” 、 “

天秩年表
” , “

著感年表
’ ,

及
“

享先纪
” 、 “

宁先纪
” 、 “

念先纪
” 、 “
说先纪

” 、 “

旧 闻纪
” 。

这

是一种富有独创性的族谱体例
,

其基本内容如下表所示
:

在丁氏宗族组织的发展进程中
,

丁衍夏编撰的《汾溪志 》具有十分重要的整合作用
。

这是因

为
.

嘉靖年间的俊寇之乱
、

严重地破坏了丁氏族人的正常生活秩序
,

使丁氏宗族组织再次陷入

全面解体的危机之中
。

嘉靖 村 年
,

丁衍夏对其儿辈说
: “

去冬矮据其地 ( 陈江 )
,

举族室庐荡然俱

毁
,

无有存者
。

老少壮长
,

旅寓城中
,

生无宁居
,

没无 宁祀
。

独余先而 卜筑于斯 、以栖列祖之神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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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于今瞻拜有所
。 ’ , 。 他认为

,

由于族人的聚居状态受到破坏
,

大规模的祭祖活动无法照常举行
,

这就必然使族人之间的派系
、

辈份及长幼之别混淆不清
,

从而也就难以继续维持传统的纲常礼

教
。

因此
.

他要求儿辈必须了解本族的历史
,

做到
“
因地以明宗

,

因宗以知代
,

因代以施礼
,

而不

失木本水源之义也
。 ” 。 在《汾溪志》中

,

丁衍夏不仅详细地记述了丁氏历代族人的世系源流
,

而

且对各种传统的祭规
、

礼仪和风俗习惯都作了全面的考订
,

其 目的正是为了恢复和重建宗族内

部的伦理道德规范
,

对濒临解体的宗族组织重新进行整合
。

丁衍夏编成《汾溪志 》之后不久
,

丁自申和丁 日近父子建成了丁氏宗祠
。

丁 自申字明狱
,

号

槐江
,

嘉靖 29 年进士
,

官至梧州知府
。

嘉靖 39 年
,

丁硕德留下的祖膺毁于战火
,

丁自申之父
“

承

德公
”

认为
, “

不可以当吾世而湮宗
” ,

遂命自申图谋恢复
。

自申致仕后
, “

捐舍营建
,

广大如旧
,

犹

歉于未备
,

而谆谆嘱其子也
” 。

自申之子 日近
,

万历 17 年进士
,

官至南京户部主事
。

万历 28 年
,

日近致仕回乡
,

召集族人商议建祠之事
。

族人
“

金谓是役也矩
,

匪群力弗济
” ,

而 日近则以建祠为

已任
,

乃
“

悉罄禄余
,

规画详格
” 。

据说
,

有些族人 自愿献出附祠之地
,

日近竟也
“

厚输其直
” 。

数

月之后
,

祠工告竣
, “

拓祠地周围七十余丈
,

综其费几千余金
” 。

祠成之日
, “

族姓七千余指
,

群集

序列
,

尊者司裸献
,

卑者职趋跄
。

享奠既毕
,

燕饮而落之
” 。 。

至此
,

由于楼寇之乱而趋于解体的

丁氏宗族组织
,

再度得到了强化
。

明中叶以降
,

陈江丁氏族人的两极分化 日益加深
,

士绅阶层逐渐获得了对宗族事务的支配

权
。

正德年间
,

丁仪因清复一至三世祖墓有功
,

获得了在公共墓地附葬的特权
。

0 万历年间
,

丁

仪
、

丁 自申
、

丁 日近三人的牌位被送入丁氏宗祠供奉
,

与一至四世祖一起接受全体族人的祭拜
。

与此同时
,

丁 氏还规定
: “
继今以后

,

凡仁祖之姓
,

有 爵有功者俱得 l付庙配食
。 ’ ,。 丁 氏族人对丁

仪等人的尊崇
,

表明士绅阶层在丁氏族内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
。

这一时期的丁氏宗族的组

织
,

已经 由按房分享权益的
“

继承式
”
宗族演变为按等级分享权益的

“

依附式
”
宗族

。

事实上
,

明

代后期的丁氏宗族事务
,

完全受到了少数士绅的操纵和控制
。

例如
,

万历年间的丁氏《祭约》
,

就

是 由丁 自申一手制定的
。

他在《祭约引》中宣称
: “

申闻
,

昔我先人之宁步居陈江也
,

拓宇开疆
,

崇

基厚积
,

自荡亩均分之外
,

所以遗祭祀之需者谅亦不薄
。

不幸族运中微
,

两以先籍旧陇为豪家欲

肆掠夺者
, ·

一 已挚祭田而弩之他主
。

乃至祭祀所需什不能存一
,

仅荔果数株
、

荒田数亩而已
。

迩以祠堂余货
,

续置田租若干亩
,

岁且五秸矣
,

而祭祀尚仍俭陋
。

… … 借不 白摆
,

窃计
:

续置田

租且以平常之价估之
,

每石值银几何
、

共约银几何
,

东塘园税额银儿何
,

荔枝生熟不等
、

大约银

几何
,

通计每年所人共银几何
; 祠堂三大祭

、

一小祭
,

每祭用银几何
,

清明祭扫用银几何
,

通计用

银几何
。

以所入供所出
,

庶几丰无侵费
,

俭不废礼
,

此议之经久可行者也
。

其直祭与与祭之人
,

各有仪式
,

宜相洛守
。

不惟上可以申追远之念
,

且下亦不失故家之风
。

今将设祭品物与合行仪

节条开于左
,

敬呈于列位尊兄
、

宗长并贤子弟质正焉
。

凡我族人
,

共守无鞋
。 ”
丁 自申的这一番 自

白
,

目的是为了说明《祭约 》所具有的合法和合理性
。

他认为
,

祖先遗留的祭产已经所剩无几
,

现

有的祭产大多是以
“

祠堂余货
”

购买的
,

而他作为祠堂的创建者
,

有权规定祭产的合理用途
。

值

得 注意的是
,

尽管丁氏族内尚有
“

列位尊兄
、

宗长并贤子弟
” ,

而丁 自申也承认自己此举是
“

潜

不 自樱
” ,

但却并不妨碍他对全体族人发号施令
。

据说
,

丁 自申制定《祭约 》之前
,

曾有值祭族人
“

以是见委
” 。

这说明
,

丁 自申的权威并不完全是 自封的
,

而是已经得到了族人的公认
。

明代陈江丁氏族人的汉化过程
,

与士绅阶层的崛起也有密切的关系
。

根据丁衍夏在《感纪

旧闻 》中的记述
,

丁氏祖上曾留传
“

毅祖手书裱褚一幅
” ,

其中明确记载陈江丁氏源自于
“

赛典赤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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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胳黝

回回瞻思丁
” 。

然而
,

至第七世
“

养静公
”

时
, “

过听曾社师 (之言 )
,

援丁度而祖之
,

以明其裔不出

于回回也
” 。

丁养静生活于成化
、

弘治年间
,

是陈江丁氏第一部族谱的编撰者
,

也是最早开始聘

请汉族文人教育本族子弟的丁氏族人之一
。

由于丁养静以北宋名人丁度为本族始祖
,

并把这种

伪造的族源载入族谱
,

致使不少丁氏族人信以为真
,

就连明末官至刑部侍郎的丁启浚也引以为

据
,

在其文集中宣称
: “

惟寒家藏谱
,

其先为苏州太守维清公之后
。 ’ ,L延及近代

,

陈江丁氏更是

以
“

聚书丁家
”

自居
,

亦即自命为宋代洛阳藏书家丁领的后裔
。

在陈江丁氏族人中
,

还流传着一

个
“

奉圣旨吃猪肉
”
的故事

。

据说
,

在一次皇帝亲临的国宴上
,

丁启浚一直不敢下著
,

皇帝觉得奇

怪
,

问他为何不吃
,

他回答说
: “

祖先不许我们吃猪肉
。 ”

皇帝一听
,

就信 口宣旨
: “

那好办
,

联准许

你们吃猪肉
。 ”

从此以后
,

丁氏族人也就开始吃猪肉了
。 L这个故事 自然未必是真实的

,

但却足

以说明
,

丁氏族人生活习惯的改变
,

始 自于士绅阶层
。

陈江丁氏族人的全面汉化
,

大约是在嘉靖至万历年 间
。

丁衍夏的 《祖教说 》记载
,

在他幼年

时代
,

丁氏族人的丧葬习俗
、

宗教信仰及生活习惯
,

都不 同于当地的汉人
。

例如
: “

硷不重衣
,

殡

不以木
,

葬不过三 日
,

封若 马鼠而浅
;
衰以木棉

,

祀不设主
,

祭不列品
; 为会期

,

日西相率西向以

拜天
;
岁月一斋

,

晨昏见星而食
,

竟日则楞腹
;
荐神惟香花

,

不设酒果
,

不焚褚帛
; 诵清经

,

仿所传

夷音
,

不解文义
,

亦不晓其义
,

吉凶皆用之
;
牲杀必 自其屠而后食

,

肉食不以豚
;
恒沐浴

,

不是不

敢以交神明
; 衣崇木棉不 以帛

,

大率明洁为尚也
。 ”
很明显

,

这些都是典型的回族传统
。

丁衍夏成

年之后
,

上述传统大多已经荡然无存
。

如云
: “

硷加衣矣
,

殡用木矣
,

葬路时矣
,

衰麻棉各半矣
,

祀

设主矣
,

封用扩矣
,

祭列品矣
,

牲务肥循矣
,

天多不拜矣
,

斋则无矣
,

性杀不必出自屠而 自杀矣
,

衣以帛矣
,

交神不 皆沐浴矣
,

酒果设矣
,

棉帛焚他神矣
。 ”
到了丁衍夏的晚年时代

,

丁氏族人的汉

化程度进一步加深
。

如云
: “

祀先有焚棉帛者
,

牲杀不必 自杀与其屠者
,

衰 皆以麻无用棉者
,

葬有

蹄十余年者
,

吉凶有用黄冠
、

浮屠者
,

食有以豚者
。 ’

心那 么
,

在丁衍夏生活的数十年间
,

丁 氏族

人的汉化速度何以如此之快呢 ?笔者认为
,

这主要是士绅阶层已经获得了对于宗族事务的支配

权
,

从而也就可以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宗族组织
,

积极推行儒家传统的纲常礼教
,

促使全体丁 氏

族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
“

渐变以合于礼
” 。

丁衍夏本人对于汉化问题的态度及其处理宗族

事务的方式
,

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丁氏汉化过程的重要线索
,

有必要略作分析
。

丁衍夏毕生未入仕途
,

而为人豪放达观
,

人 称
“

方外之士也
” 。
协他对汉化间题的态度是较

为矛盾的
,

认为本族的传统习俗
“

有可变革
、

有不必变革者
” 。

但他又说
: “

今于其变者而知裁之

以礼
,

斯善变矣
。 ’

币这就表明
,

他试图把传统习俗的变 化纳入纲常礼教的轨道
。

他在 《汾溪志 》

中为族人制定的种种行为规范
,

也完全是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的
。

例如
,

他在《享先纪 》的序言中

写道
: “ 《记 》云

: `

惟孝子能享亲”
, 。

享者
,

向也
。

亲之所向
,

斯人格也
。

《书 》日 : `

享于克诚
’ 。

诚

不可见
,

而见于洁
。

洁者
,

人之所能尽
。

如 《诗》之
`

采繁采苹
’ 、

《礼》之
`

明火明水
’

是也
,

岂难致

哉 ! ”在这里
,

他不厌其繁地引经据典
,

是为了论证祭祖活动的重要性和严肃性
。

不仅如此
,

他还

通过 自己的表率作用
,

努力促使族人祭祖活动的规范化
。

万历年间
,

他在《祀约 》中写道
: “

立人

之道 莫重于礼
,

礼莫重于祭
。

脚一夏岁在读礼
,

而直 (值 ) 备祭品之年
,

于是略仿古人之制
,

酌今

之宜
,

为吾家宗庙祭祀定式
。

生卒之 日
,

祭均其品
,

而卒臼之祭加一全牲
,

牲用少牢
。

吾大夫之

后
,

祭用死者之分
,

因而俱用之
,

衍先世之遗荣也
。 ,

一至 日
.

陈设于堂
,

迁主以祭
,

序立跪而上

香
,

参神四拜
,

跪而酬酒
,

读祝献爵者三
。

复位
,

致拜者四
,

焚祝送主
。

然后
,

割牲分撰
,

聚其主所

出之子姓而享 之
,

六人一席
。 · ,

一清明祭于墓
,

品如之
。

岁暮合祭于祖完
,

品如之
,

惟贩以主增
。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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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虽未必尽今 昔之制
,

庶几为可继之规
。

先簿正祭器之义
,

若必诚必敬
、

必精必洁
,

则在孝子慈

孙之 自尽矣
。 ”

在 回族传统的宗教信仰中
,

祖先崇拜并不占有重要地位
,

更不必如此郑重其事地

举行祭祖仪式
。

据说
,

在丁衍夏制订这一《祀约 》之前
,

丁氏族人的祭祖活动尚无一定之规
。

如

云
: “

直 (值 )祭供办
,

而彼此莫同
; 用裹味而贵多品

,

则后者难为继
;
非所以一孝思而明洁齐也

。

且忌日不知迁主而混设于祖完
,

非所以尽一 日追慕之诚也
。 ’ ,

, 丁衍夏以
“

大夫之后
”

自居
,

不能

容忍这种有辱故家门第的混乱状态
,

因而也就煞费苦心地泡制并推行这一
“
祭祀定式

” ,

促使全

体族人的祭祖活动都能合乎
“

礼
”

的要求
.

当然
,

丁衍夏的所作所为
,

都是以他对宗族事务的支

配权为前提的
。

如果丁衍夏对宗族事务并不享有支配权
,

他既不可能制定
“

祭礼定式
” ,

也不可

能推行
“
祭礼定式

” 。

综上所述
,

明代陈江丁氏的宗族组织
,

经历了从
“

继承式
”
宗族向

“

依附式
”

宗族演变的过

程
。

明中叶以后
,

由于士绅阶层获得了对于宗族事务的支配权
,

在宗族内部大力推行儒家传统

的纲常礼教
,

从而也就促成了陈江丁氏族人的汉化过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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